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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中壢區中平國民小學七十週年校慶活動『慶徽及主題』甄選辦法 

一、依據：本校七十週年校慶暨運動大會實施計畫辦理。 

二、目的：中平國小要過 70歲生日了，學校即將安排一系列親師生慶祝活動，熱情 

          邀請大家發揮創意巧思，共襄盛舉，凝聚向心力，歡度七十週年校慶。 

三、主辦單位：中平國小教務處。 

四、甄選項目： 

    (一) 70週年慶徽 LOGO設計甄選。 

    (二) 70週年主題甄選。 

五、甄選原則： 

     (一)70週年慶徽 LOGO設計甄選： 

         1.設計要點： 

           (1)作品與 70或中平意像相關，以彩色為原則，創意並具正面意義。 

           (2)設計須考慮便於放大、縮小，適用於海報、手冊、摺頁、信封信紙

網頁、服裝等相關用途及各項活動之宣傳。  

           (3)作品尺寸：創作於 12cm × 12cm 大小以內紙張；紙本手繪創作，形

式不拘，彩色為原則，作品線條及色彩須清楚。 

         2.作品繳交須包含(附件一)： 

                     (1)參賽者資料。 

          (2)創作構想概念說明。 

          (3)完稿作品。(參賽作品不退件，若有需要請自行留存) 

     (二)70週年主題甄選： 

 1.創作內涵：與 70或中平意像相關，健康向上符合學校願景、簡短有

力，富創意並具正面啟發意義，字數不拘，中英文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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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作品格式：請使用 word檔，中文新細明體(英文 Time New Roman)，14

號字，單行間距繕打；作品以 Email方式繳交 word電子

檔。(檔名如投稿方式說明) 

六、參加對象：      

     (一)70週年慶徽 LOGO設計甄選：本校現在校生，亦可親子共同創作。 

     (二)70週年主題甄選：本校現職教職員工(含長代、鐘點、教支及課後班教師、

助理員)以及現仍服務本校之學校志工。 

七、獎勵方式：經評選第一名頒發 2000元，第二名 1200元，第三名 600元，佳作

數名獎金 200元。 

八、投稿截止日期及投稿方式： 

    (一) 70週年慶徽 LOGO設計甄選： 

         1.截止日期：113年 10月 25日(五)放學前。 

         2.收件單位：教務處。(務必同時繳交報名表及作品) 

    (二) 70週年主題甄選： 

         1.截止日期：113年 10月 25日(五)16時前。 

         2.收件信箱： ichich33@cpes.tyc.edu.tw  

         3.作品檔名：○○○(參賽者姓名)_ 教職員工/學校志工(擇一)_70週年主

題甄選.doc/docx 

九、評選方式： 

(一)慶徽 LOGO設計由校長、四處室主任、美術專長教師推薦 4-8件作品後，由 

    本校師生共同票選，師生票選成績各占一半。 

(二)主題甄選由本校教職員工共同票選。 

(三)甄選結果將公布於本校網站並擇期公開頒獎。 

(四)得獎作品將廣泛應用於校慶活動文宣，達到宣傳識別之精神。 

mailto:ichich33@cpes.ty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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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版權歸屬： 

        獲獎作品之著作權屬於桃園市中平國民小學所有，並依著作權法第 12 條相 

   關規定，本校保有刪除及修飾等權利外，並永久持有宣傳、印刷、圖片揭載、公 

   開展覽及播放之權利，並不另致酬，得獎人不得撤銷此項授權，且不須因此支付 

   任何費用，得獎人不得有異議。 

十一、備註： 

    (一)參賽作品不得有抄襲、翻譯、改寫之情形；得獎者違反著作權法或其他法令等

情形者，主辦單位得於事實認定後，取消其得獎資格，並追繳其已領得之獎金

並應自負法律責任，不得異議。 

(二)凡繳交作品參加本次校慶 LOGO及主題甄選者，視同遵守本辦法各項規定。 

十二、本辦法經主管會議討論決議，並經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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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中壢區中平國民小學 113學年度慶祝七十週年校慶系列活動 

70週年慶徽 LOGO設計甄選報名表                                                     

 

作品編號：教務處填寫 

班級      年    班 座號 
 

參賽者姓名  
共同創作者姓名 

(無則免填) 

 

 
與參賽者關係： 

創作理念說明 
(100字以內) 

 

70週年慶徽 

設計作品 

(LOGO) 

 

備註：請於 113年 10月 25日(五)放學前，將報名表連同創作一同交至教務處。 

附件一 


